
 

海 南 大 学 教 务 处 文 件  
海大教[2019]45 号 

                          

关于制订2019级本科专业培养方案 
的指导性意见 

 

 

各教学单位： 

为深入落实新时代全国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和《加快推进教育

现代化实施方案（2019—2022 年）》精神，贯彻执行新时代全国

高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

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提高

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按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

质量国家标准》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 年）》的

基本要求，结合《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双万计

划”的通知》、国家重大战略、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学校教育事业

发展要求，开展 2019 级本科专业培养方案的制定工作。 

一、基本原则 

    1.“育人为本、德育优先”原则。应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按照“育人为本、德育优先”的要求，将品德教育贯穿整个培养

计划的各个环节。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加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着力培养学生的高尚道德品质和理想人格。 



 

2.“四个融通”原则。应当贯彻“大学之道与大学之用相融

通、通识教育与专业培养相融通、夯实基础与强化实践相融通、

学会学习与学会做人相融通”的人才培养理念，构建“横向分段”

与“纵向分类”的人才培养体系。 

3.“四个符合”原则。坚持为人之道与为学之道相符合；专

业培养目标定位与本专业办学定位及专业特色相符合；专业培养

目标与社会对本专业人才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要求相符合；各

教学环节、课程设置及结构体系与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基本要

求相符合。专业核心课程与主干课程必须符合教育部《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目录（2012 年）》的要求。 

4.“四个突出”原则。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学生为主体，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中心任务，着力提升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突

出产出导向，主动对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科学合理设置人才培

养目标，优化课程设置，更新教学内容；突出学科基础课程与专

业核心课程，确保学生具有扎实的学科基础知识与专业学习能

力；突出创新精神与创业能力培养，着力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创新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提高学生社会竞争力。 

二、培养目标与培养要求 

1.应当符合学校人才培养总目标，即：学校坚持教育以学生

为主体，着力提升学生的社会竞争力，培养人格健全、基础宽厚、

专业精通，具有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

栋梁之才，在海南经济特区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的伟大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 



 

2.应当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

标准》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 年）》，结合学院

办学定位、人才培养定位以及本学科专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确定

专业（类）的培养目标。 

3.培养要求应当根据上述专业培养目标，分别提出人才培养

的“知识要求”、“能力要求”、“素质要求”，彼此必须具有很高

的契合度，能够体现培养目标的人才培养类型。 

4.4 个实验班与农学、农业资源与环境、植物保护、园艺等

4个卓越人才班原则上按拔尖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应用科技学院

各专业原则上按应用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其他各专业原则上按照

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培养。 

5.专业类的培养目标与所涉及专业的培养目标应当分别表

述（附件 2.1、附件 3.1）。 

6.培养教学环节、课程体系应当全面体现培养目标与培养要

求。核心课程、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主要专业实验等应当符合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 年）》的明确设置要求。同时，学

科基础课、专业课（必修、选修）以及实践教学环节等课程模块

应当能够反映培养目标确定的人才培养类型。 

三、课程体系 

1.培养方案课程设置由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两个部分构成。 

（1）必修课程，包括：“公共课程”、“学科基础与专业课程

（必修）”、“实践教学环节”三个模块。其中，“实践教学环节”

包括军事技能训练、入学教育、社会实践、课程设计、各类实习

（如生产实习、金工实习、毕业实习等）、毕业论文（设计）及

其它实践活动。 



 

（2）选修课程，包括：“专业选修课程”、“通识通选课程”、

“创新创业课程”、“英语拓展课程”四个模块。如果专业涉及海

南省重点产业以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的主导产业与新兴产业（附件 4），

需增设“专业选修课程（省重点产业）”模块。 

2.设置“第二课堂成绩单学分（原大学生素质拓展学分）”

（课外学分），要求和鼓励学生自主参加各种有助于提高自身综

合素质的课余活动，并分层次规定相应学分要求。学生参加素质

拓展活动可获得相应学分，具体包括：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学

术科技与创新创业、文化艺术与技能发展、社团活动与社会工作

四个方面，按大类计学分（具体计分标准和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学生取得 3学分方可毕业。以学分制引导学生课外活动，扩大并

丰富育人的内涵和外延，打造课内课外贯通的育人平台。 

3.专业培养方案中，学生毕业应修总学分包括课程学分和第

二课堂成绩单学分，参照“培养方案学分分配表”（表 1）执行。

如果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对课

程学分要求具有明确规定，则按照该规定执行。食品科学与工程、

化学工程与工艺等已纳入学校专业认证试点或拟参加专业论证

的专业，可按照教育部教指委确定的专业认证标准执行。 

 

 



 

 

表 1：培养方案学分分配表 

类  别 理工类 农学类 人文类 社科类

课

内 

公共课程（必修） 39.5 39.5 39.5 39.5 

学科基础与专业课程（必修） 73.5 68.5 68.5 68.5 

选修课程 30 30 30 30 

小  计 143 138 138 138 

课

外 

实践教学环节（必修） 31 31 26 26 

第二课堂成绩单学分 3 3 3 3 

小  计 34 34 29 29 

总学分 177 172 167 167 

注：以上为四年制专业学分分配表；五年制专业参考以上比例分

配，总学分控制在 200 学分以内。 

4.专业培养方案的总学分（包括课程学分与第二课堂成绩单

学分）控制在规定学分以内。 

四、学分（学时）计算 

1.理论课教学，每 16 学时计 1个学分； 

2.单独开设的实验、上机及独立进行的实践性教学，每 32

学时计 1个学分； 

3.实践教学环节，原则上每周计 1个学分，理工农类专业不

低于 30 学分，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不低于 25 学分。《军事技能

训练训练》安排 2 周，计 2 学分；《社会实践》课程，分 2 次进

行，每次不少于 2周、计 1学分，共计 2学分；毕业论文（设计）

不得低于 8学分。 



 

4.课内学时的其它教学形式由“类别+学时”构成，类别包

括：A-实验，B-上机，C-技法，D-案例教学,E-讨论式，F-研究

式学习。鼓励各类专业课程（特别是高年级专业课程）开展探讨

式、研究式教学方式改革，增加 E、F的学时数。 

五、课程要求 

1.为贯彻落实《教育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普

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的通知》（教体艺〔2019〕1 号），

2019 级开始增加《军事理论》与《军事技能训练》课程学分。《军

事理论》课改为 2 学分，32 学时，采取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

式，其中，线下教学不少于 1学分 16 学时；《军事技能训练》课

改为 2学分，原训练时间不变。 

2.设置“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2学分，32 学时。课

程性质：公共基础课；课程属性：必修；开课单位：学生工作处。

人文社科类专业安排在第 1学期，理工农科类专业安排在第 2学

期。 

3.设置“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1学分，16 学

时。课程性质：公共基础课；课程属性：必修；开课单位：招生

与就业处。人文社科类专业安排在第 1学期，理工农科类专业安

排在第 2学期。 

4.设置“大学计算机导论”，2.5 学分，40 学时（理论 24 学

时，上机 16 学时）。课程性质：公共基础课；课程属性：必修。

鼓励教师在“素质教育通选课程模块”中开设计算机与网络知识

的拓展类课程，供学生自主选修。 

5.设置“新生导学课”，2 学分，32 学时。课程性质：学科

基础课，课程属性：必修；开设学期：第 1学期；考核方式：考

查或考试；“新生导学课”列入学科基础课程模块。 



 

6.设置“高年级研讨课”，2 学分，32 学时；开设学期：第

6 学期；考核方式：考查或考试。“高年级研讨课”列入专业必

修课程模块。 

7.设置创新创业课程，3学分，含理论课和实践课，且单独

设置，“创新创业”（理论课）为 2学分，32 学时；“创新创业实

践”为 1学分，1-2 周。课程性质：创新创业课；课程属性：选

修（必选模块）。开设学期：第 3-4 学期。 

8.设置“通识通选课程”模块，课程包括“人文通识经典课”、

“科学精神与职业素养类通识课”、“体育艺术美学类通识课”，

至少修读 7学分，列入选修课程（必选模块）。其中，“人文通识

经典课”至少修读 3 学分，48 学时；课程性质：人文通识经典

课；课程属性：选修。开设学期：第 1-3 学期。“科学精神与职

业素养类通识课”、“体育艺术美学类通识课”至少分别修读 2学

分，共 4学分；课程性质：素质教育通选课；课程属性：选修。

开设学期：第 2-7 学期，学生在每年教务处发布的课程目录中选

择。 

9.开设英语拓展课程，至少修读 3 学分，48 学时。课程性

质：英语拓展课；课程属性：选修，具体实施方案另行通知。 

10．加强实践教学。根据各学科专业特点，设置多种类型的

科研训练、实习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丰

富与专业培养密切相关的就业创业训练，完善就业创业教育培养

体系。单独设置的实践教学课程（即必修课模块的“实践教学环

节”），理工农类专业不低于 30 学分，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不低

于 25 学分。专业实验（含课内实验、单独设置的实验课）、实践

教学合计学分（学时）占课程学分（学时）比例，理工农类专业

原则上不低于 30%，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原则上不低于 20%。 



 

11.专业选修课程应当增加备选课程门数，原则上备选课程

学分应超过学生应选学分的 50%。 

12．文理科实验班（法学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材料

科学与工程专业、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卓越人才班（化学工程

与工艺专业、法学专业、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农学专业、农

业资源与环境专业、植物保护专业、园艺专业、动物医学专业）

的人才培养方案应当与普通班的专业培养方案具有显著区别，切

实体现培养目标与培养特色。经学校批准参加专业认证或准备启

动专业认证的专业，应当根据国家权威认证机构公布的专业认证

指标要求进行制订；应用型本科转型专业、中职与普通本科分段

培养、高职与普通本科分段培养涉及的专业，应该根据培养模式

的特殊要求，制订培养方案。 

13.按拔尖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的专业应设置一定量的双语课

程或国际化课程。 

14.国际旅游学院、旅游学院中爱班、计算机与网络空间安

全学院与 NIIT 共建软件工程专业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根据中

外合作办学协议以及本指导意见执行。 

六、辅修专业培养方案 

本科专业需制订辅修专业培养方案，开设课程应当是本专业

的主干课程。辅修专业设置不低于 30 学分。具体要求修读的专

业主干课程用“★”在培养方案的课程设置表中标注。 



 

七、工作要求 

根据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安排，2019 级培养方案的制定工作

必须在 6 月 28 日（周五）前全部完成，并且完整录入教务管理

系统，生成教学计划。因此，提出以下工作要求： 

1.各学院应成立由院长牵头的本科培养方案制订工作小组，

负责本院培养方案的制定工作。 

2.应当有针对性地开展调研论证工作，可以组织校外专家进

行论证；培养方案必须经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讨论通过，在全

院进行公示后方可上报。 

3.6 月 21 日（周五）下午 17：00 前将以下材料报送教务处

教研科（办公楼 104 房）： 

（1）培养方案的制定过程说明（重点说明：培养目标、培

养要求的确定依据以及符合度）； 

（2）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审定意见； 

（3）培养方案纸质稿（1份）与电子稿（彼此应当一致）； 

（4）数据校对自查表（附件 5） 

4.报送材料应当符合相关格式，其中，2019 级专业培养方

案格式见附件 2；2019 级大类招生培养方案格式见附件 3。撰写

人、审核人以及审定人等信息应当填全。否则，教务处不予接受。 

5.相关纸质材料（各专业或专业类培养方案）应由学院院长

签字，对所提交的培养方案负责，并加盖公章。报送材料（包括

文字表述、课程设置以及相关数据校对自查等）应当完整无误。 

联系人：李攀 

联系电话：66279089 

邮箱：85938484@qq.com 

特此通知。 



 

 

附件： 

1.海南大学公共课程设置表 

2.专业适用模版 

2.1 培养方案文字表述格式（专业适用） 

2.2 课程设置表格式（专业适用） 

2.3 学时学分分配表格式（专业适用） 

3.专业类适用模版 

3.1 培养方案文字表述格式（专业类适用） 

3.2 课程设置表格式（专业类适用） 

3.3 学时学分分配表格式（专业类适用） 

4.海南省重点产业（主导产业、新兴产业）与海南大学本科

专业对应表（参考） 

5.数据校对自查表  

 

 

教 务 处 

 2019 年 6 月 3 日 

 

 

 

  抄送：分管校领导                                                     

海南大学教务处                              2019 年 6 月 3日 


